年資採計取捨切結書

本人具有合於教職員退撫新制實施前、後採計之任職年資逾40年，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，取捨
年資如下：
※擇領月退休金：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：__年__月;
退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：__年__月，合計40年。

※擇領一次退休金：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：__年__月;
退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：__年__月，合計42年。
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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